
ICS 25.120.30 
J 61  

       
团 体 标 准 

T/CAMMT  XXXX—XXXX 
      

 

 

绿色制造静压造型生产线轻量化设计规范 

Code for lightweight design of green manufacturing static pressure molding 
production line 

（草案） 

（2020-6） 

XXXX - XX - XX 发布 XXXX - XX - XX 实施 

   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   发 布  



T/CAMMT ××—××××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及定义 ........................................................................ 1 

4 系统组成 .......................................................................... 1 

5 技术要求 .......................................................................... 2 

6 安装 .............................................................................. 9 

7 检验试验 .......................................................................... 9 

8 检验规则 ......................................................................... 13 

9 调试 ............................................................................. 13 

10 标志、包装和运输 ................................................................ 14 

 



T/CAMMT ××—×××× 

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国机铸锻机械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版权归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本标准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

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发行、改编、翻译、汇编或将本标准用于其他任何商业目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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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制造静压造型生产线轻量化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静压造型生产线的术语、系统组成、技术要求、安装、检验试验、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铸造生产中采用静压造型机为主机，采用单主机模式，气流预紧实结合高压多触头压

实工艺的静压造型生产线的设计、安装、调试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0   压力容器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18613-2012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766  液压传动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 5611  铸造术语 

GB/T 7932  气动 对系统及其元件的一般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 17421.1-1998  机床检验通则 第1部分 在无负荷或精加工条件下机床的几何精度 

GB/T 25711-2010   铸造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JB/T 12241  静压造型机 

JB/T 8356.1  机床 包装技术条件 

JB/T 8356.2  机床包装箱 

T/CFA 030802-2-2017  铸造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3 术语及定义 

GB/T 5611规定的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轻量化设计  lightweight design 

通过砂箱的轻量化，可降低静压造型生产线相关设备重量，从而实现静压造型生产线轻量化的设计

方法。 

4 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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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压造型生产线主要由静压造型机、分箱机、内壁清理机、翻箱机、落箱机、合箱机、砂箱、滚道、

轨道、转运车、推缓机构、定位机构、下芯机、铣浇口机、钻气孔机、智能监控系统、电气系统和液压

系统组成，见图1。 

 

 

说明： 

1-静压造型机； 

2-分箱机； 

3-内壁清理机； 

4-翻箱机 

5-落箱机； 

6-合箱机； 

7-砂箱； 

8-滚道； 

9-轨道； 

10-转运车； 

11-推缓机构； 

12-定位机构； 

13-下芯机、； 

14-铣浇口机； 

15-钻气孔机 

图1 静压造型生产线系统组成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静压造型工艺参数 

静压造型工艺参数要求： 

a) 造型方式应为上、下型交替造型方式。 

b) 吹气压力应达到 0.3～0.5Mpa。 

c) 压实比压应达到 0.5～1.3Mpa，并在此范围内可调。 

d) 允许铸型最小起模斜度应不小于 0.5°。 

e) 生产线生产效率应不小于 40整型/h。 

f) 成型率应不小于 98%。 

g) 型砂定量误差应不大于 3%。 

h) 砂箱水平面及分型面硬度应达到 90～95（GF B型硬度计）。 

i) 砂箱型侧面硬度应达到 85～88（GF B型硬度计）。 

j) 砂箱同一表面硬度偏差应不大于±5%。 

k) 砂箱的轻量化设计和制造应符合《绿色制造静压造型铸造工艺规范  砂箱》的要求。 

l) 使用寿命应不小于 10 年。 

5.1.2 智能监控系统 

智能监控系统要求： 

a) 应能自动采集、显示生产线设备、电气系统、液压系统、气动系统运行状态参数。 

b) 应具有故障诊断、实时报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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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能筛选、显示、统计、存储生产线设备故障信息。 

d) 应能采集、分析、统计、调整、设置静压造型生产线工艺参数。 

e) 应满足 MES系统数据传输要求。 

5.1.3 电气系统 

电气系统要求： 

a) 电气系统设计应符合 GB/T 5226.1的规定。 

b) 采用 PLC 集中控制，各设备应设有操作箱。 

c) 设备应设有启动、运行、故障警示装置。 

d) 应能够显示故障内容。 

e) 电气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54。 

f) 电机能效等级最低应符合 GB 18613-2012标准要求中的 3级能耗。 

5.1.4 液压系统 

液压系统要求： 

a) 液压系统设计应符合 GB/T 3766的规定。 

b) 液压系统压力波动应小于 8%。 

c) 液压系统工作压力应不小于 11 Mpa。 

d) 液压系统富余流量应大于额定液压系统流量 15%。 

e) 液压油工作温度应控制在 47～53℃。 

f) 循环水冷却水流量应不小于 120 m3/h 。 

5.1.5 气动系统 

气动系统要求： 

a) 气动系统设计应符合 GB/T 7932的规定。 

b) 压缩空气进气压力应不小于 0.6 Mpa。 

c) 压缩空气应干燥后注入气动系统。 

d) 压力容器设计应按 GB 150的规定执行。 

5.1.6 其他 

其他要求： 

a) 滚轮工作面硬度应不低于 48HRC。 

b) 导轨工作面硬度应不低于 50HRC。 

5.1.7 静压造型生产线基础设施 

生产线基础设施要求： 

a) 应包含用于设备安装所需的地沟、横梁、预埋板、开口、液压站基础、电控室、相关的爬梯以

及护栏。 

b) 预埋板、横梁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1要求。 

表1 预埋板、横梁力学性能指标 

序 埋板尺寸 垂直静载 垂直动载 水平动载 力源标高 载荷交变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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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单位：mm） （单位：kN） （单位：kN） （单位：kN） （单位：m） （单位：/h） 

1 横梁受力点 250 150 60 2.53 200 

2 400×400×20 25  20 1.1 200 

3 400×300×20 25  12 1.1 200 

4 500×350×20 12  12 1.1 200 

5 500×200×20 20 15 12 1.1 200 

6 500×400×20 20  15 1.1 200 

7 1400×200×30 15  100 0.3 200 

8 350×350×20 30 40 15 1.1 200 

9 2000×200×30 20  100 1.1 200 

10 1000×120×20 10     

11 600×250×15 5  12 0.8 200 

12 250×250×15 5  5   

13 400×400×20 20  10   

14 700×400×20 10  25 0.1 200 

5.2 静压造型机 

5.2.1 静压造型机主要由底座、回转工作台、主机滚道、加砂斗、辅助框、压实机构、立柱、横梁、

溜砂斗、静压阀、气包组成，见图 2。 

 

说明： 

1-底座； 

2-回转工作台； 

3-主机滚道； 

4-加砂斗； 

5-辅助框； 

6-压实机构； 

7-立柱； 

8-横梁； 

9-溜砂斗； 

10-静压阀； 

11-气包 

图2 静压造型机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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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静压造型机砂箱基本参数应符合 JB/T 12241的要求。 

5.2.3 静压造型机精度应符合 JB/T 12241的要求。 

5.2.4 静压造型机空运转和负荷运转应符合 JB/T 12241的要求。 

5.2.5 静压造型机回转工作台应具备机械安全锁紧装置。 

5.2.6 静压造型机底座水平度应达到±0.2 mm/m。 

5.2.7 静压造型机回转工作台的回转中心与举升工作台的中心位置允许偏差应不大于 0.5mm。 

5.2.8 静压造型机的主机滚道、立柱、辅助框、横梁、压实机构、加砂机构、静压阀、气包、溜砂斗

应符合设计要求。 

5.3 分箱机、合箱机、落箱机 

5.3.1 分箱机主要由横梁、立柱、机械手、储存机构和压箱机构组成，见图 3。 

5.3.2 合箱机主要由横梁、立柱和机械手组成，见图 4。 

5.3.3 落箱机主要由立柱、横梁、落箱机构和上箱转运机构组成，见图 5。 

 

说明： 

1-横梁； 

2-立柱； 

3-滚轮； 

4-储存机构； 

5-压箱机构； 

6-导向杆； 

7-油缸； 

8-机械手 

图3 分箱机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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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立柱； 

2-横梁； 

3-滚轮； 

4-导向杆； 

5-油缸； 

6-机械手 

图4 合箱机 

 

说明： 

1-立柱； 2-横梁； 3-落箱机构； 4-上箱转运机构； 5-滚轮； 6-导向杆； 7-油缸 

图5 落箱机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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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分箱机、合箱机、落箱机各组成规格应与砂箱尺寸相匹配。 

5.3.5 导向杆应与油缸平行，平行度相差应小于 1.5 mm/m。 

5.3.6 单侧滚轮水平度最大允许公差应小于 0.5 mm/m，两侧滚轮间最大水平度允许公差应小于 0.5 

mm/m。 

5.3.7 机械手工作面与导杆垂直度允许公差（纵横方向）应小于 0.25/1000。 

5.3.8 合箱错型量应不大于 0.2mm。 

5.4 内壁清理机 

5.4.1 内壁清理机主要由刮板、导向机构、油缸和升降支架组成，见图 6。 

 

说明： 

1-刮板；2-导向杆；3-油缸；4-升降支架 

图6 内壁清理机 

5.4.2 应能分别清理砂箱长边、砂箱短边和 4个砂箱角。 

5.4.3 刮板应采用耐磨材质，且可更换。 

5.4.4 刮板应能在水平方向 0～20mm 范围内调整。 

5.4.5 刮板连接方式应为扭簧连接。 

5.4.6 内壁清理机导向杆应与油缸平行，平行度相差应小于 1.5mm/m。 

5.4.7 内壁清理机升降支架应符合设计要求。 

5.5 翻箱机 

5.5.1 翻箱机主要由支架、驱动装置、滚道和翻转圈组成，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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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支架；2—驱动装置；3—滚道； 4—翻转圈 

图7 翻箱机 

5.5.2 翻转圈应能在 0-180°范围内正反旋转。 

5.5.3 滚道工作面直线度应不大于 0.15mm/全长。 

5.5.4 两侧滚道工作平行度应不大于 0.2mm/全长。 

5.5.5 滚道中两排滚轮工作面与翻转轮中心对称度应不大于 0.2mm。 

5.5.6 滚道工作面与两侧进出箱滚道工作面直线度应不大于 0.5mm/全长。 

5.6 滚道 

5.6.1 机滚道工作面直线度应不大于 0.5mm/全长。 

5.6.2 两侧滚道工作平行度应不大于 0.5mm/全长。 

5.6.3 两侧滚道滚轮上面水平度应不大于 0.5mm/全长。 

5.6.4 两排滚轮沿工作面对称，与翻转轮中心的对称度应不大于 0.5mm。 

5.6.5 单列滚道工作平面度应不大于 0.2/1000。 

5.6.6 两侧滚道工作面水平度应不大于 0.3/宽度。 

5.7 轨道 

5.7.1 两轨道工作面平行度允许偏差应不大于 0.5/1000。 

5.7.2 小车台面平面度允许偏差应不大于 0.5/1000。 

5.7.3 两排轨道面平行度允许偏差应不大于 1/1000。 

5.7.4 两排轨道面水平度允许偏差应不大于 1/1000。 

5.7.5 轨距允许偏差应在 0～+1.5mm之间。 

5.7.6 轨道与轨枕应采用压板连接。 

5.8 转运车 

5.8.1 转运车规格应与静压造型机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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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应支持油缸驱动、电机齿条驱动、钢丝绳驱动三种模式。 

5.9 推缓机构 

5.9.1 推缓缸活塞杆伸缩时与联接处纵横方向允许误差应不大于 1mm。 

5.9.2 推缓缸导向杆与支架装配面的平行度应不大于 0.15/500。 

5.10 定位机构 

5.10.1 台车定位应采具备止回、拨回、三爪定位功能。 

5.10.2 砂箱定位应采用定位销定位。 

5.10.3 定位销表面硬度应在 48～55HRC。 

5.11 下芯机 

5.11.1 下芯机规格应与静压造型机相匹配。 

5.12 铣浇口机和钻气孔机 

5.12.1 铣刀外盘直径应符合加工工艺要求。 

5.12.2 钻头直径应符合加工工艺要求。 

5.12.3 铣刀、钻头应与装配面垂直，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 2mm。 

5.12.4 铣刀、钻头应与装配面导向杆平行，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 2mm。 

5.12.5 铣刀、钻头最大摆动允许偏差应不大于 1mm。 

5.13 电气管路、液压管路、气动管路、润滑管路 

5.13.1 电气管路应无破损、无卷折或弯曲连接，所有的接头应连接正确。 

5.13.2 液压管路管径应满足设备运行要求。 

5.13.3 外径小于 35mm的液压管路不宜使用弯头。 

5.13.4 液压管路结合处应密封，且接合面轴向相对错位量及错边量应小于 1.5mm。 

5.13.5 气动管路结合处应密封。 

5.13.6 润滑主管路及支路应满足设备运行需要。 

5.14 除尘设备 

5.14.1 在浇注、冷却工艺环节应设除尘设备。 

5.14.2 除尘设备应满足 T/CFA 030802-2-2017 的要求。 

6 安装 

设备安装应符合第5.2-5.13的要求。 

7 检验试验 

7.1 静压造型机 

静压造型机的检验应符合JB/T 12241的要求。 

7.2 分箱机、落箱机、合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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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导向杆与油缸平行度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指示器。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4.1.2.3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导向杆应与油缸平行，平行度相差应小于1.5 mm/m 

7.2.2 滚轮水平度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等高量块、可调量块、百分表、精密水平仪。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3.2.2.2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单侧滚轮水平度最大允许公差应小于0.5 mm/m，两侧滚轮间最大水平度允许公差应小于

0.5 mm/m。 

7.2.3 机械手与导杆垂直度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等高量块、百分表、直角尺。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5.1.2.4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机械手工作面与导杆垂直度允许公差（纵横方向）应小于0.25/1000。 

7.2.4 合箱错型量检测 

检测工具：三坐标检测仪 

检测方法：铸件经过抛丸后进行检测 

检测判定：合箱错型量应不大于0.2mm。 

7.3 翻箱机 

7.3.1 滚道直线度检测 

检测工具：基准线、指示器。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2.1.2.1.1.2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翻箱机滚道工作面直线度应不大于0.15mm/全长。 

7.3.2 两侧滚道平行度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指示器。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4.1.2.2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翻箱机两侧滚道工作平行度应不大于0.2mm/全长。 

7.3.3 两排滚轮工作面与翻转轮中心对称度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等高量块、可调量块、百分表、精密水平仪。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3.2.2.2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翻箱机两排滚轮工作面与翻转轮中心对称度应不大于0.2mm。 

7.3.4 滚道工作面与两侧进出箱滚道工作面直线度检测 

检测工具：基准线、指示器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4.1.2.2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翻箱机滚道工作面与两侧进出箱滚道工作面直线度应不大于0.5mm/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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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滚道 

7.4.1 工作面直线度检测 

检测工具：基准线、指示器。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2.1.2.1.1.2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机滚道工作面直线度应不大于0.5mm/全长。 

7.4.2 两侧滚道工作平行度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指示器。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4.1.2.2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两侧滚道工作平行度应不大于0.5mm/全长。 

7.4.3 两侧滚道滚轮上面水平度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等高量块、可调量块、百分表、精密水平仪。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3.2.2.2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两侧滚道滚轮上面水平度应不大于0.5mm/全长。 

7.4.4 两排滚轮与翻转轮中心的对称度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等高量块、可调量块、百分表、精密水平仪。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3.2.2.2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两排滚轮沿工作面对称，与翻转轮中心的对称度应不大于0.5mm。 

7.4.5 单列滚道工作平面度 

检测工具：平尺、等高量块、可调量块、百分表、精密水平仪。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3.2.2.2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单列滚道工作平面度应不大于0.2/1000。 

7.4.6 两侧滚道工作面水平度 

检测工具：平尺、等高量块、可调量块、百分表、精密水平仪。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3.2.2.2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两侧滚道工作面水平度应不大于0.3/宽度。 

7.5 轨道 

7.5.1 两轨道工作面平行度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指示器。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4.1.2.2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两轨道工作面平行度允许偏差应不大于0.5/1000。 

7.5.2 小车台面平面度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等高量块、可调量块、百分表、精密水平仪。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3.2.2.2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小车台面平面度允许偏差应不大于0.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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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两排轨道面平行度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指示器。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4.1.2.2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两排轨道面平行度允许偏差应不大于1/1000。 

7.5.4 两排轨道面水平度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等高量块、可调量块、百分表、精密水平仪。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3.2.2.2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两排轨道面水平度允许偏差应不大于1/1000。 

7.5.5 轨距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角尺。 

检测方法：角尺标轨道侧面，平尺测量轨道间距。 

检测判定：轨距允许偏差应在0～+1.5mm之间。 

7.5.6 轨道中心线重合度检测 

检测工具：拉线、平尺、角尺 

检测方法：用拉线标注轨道中心线，每隔1m通过角尺和平尺测量拉线到两侧轨道距离。 

检测判定：轨道中心线重合度允许偏差应不大于2mm/全长。 

7.6 推缓机构 

7.6.1 推缓缸活塞杆伸缩时与联接处位置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可调量块 

检测判定：推缓缸活塞杆伸缩时与联接处纵横方向允许误差应不大于1mm。 

7.6.2 推缓缸导向杆与支架装配面的平行度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指示器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4.1.2.4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推缓缸导向杆与支架装配面的平行度应不大于0.15/500。 

7.7 铣浇口机和钻气孔机 

7.7.1 铣刀、钻头应与装配面垂直度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等高量块、百分表、直角尺。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5.1.2.4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铣刀、钻头应与装配面垂直，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2mm。 

7.7.2 铣刀、钻头应与装配面导向杆平行度检测 

检测工具：平尺、指示器。 

检测方法：符合GB/T 17421.1-1998中5.4.1.2.3条的规定。 

检测判定：铣刀、钻头应与装配面导向杆平行，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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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应通过验证，证明设备符合本标准和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检验分为： 

a) 型式试验：用于考核指定产品的设计符合本标准及相关产品标准； 

b) 例行检验：用于检测材料和工艺故障、确定设备功能正常； 

8.2 型式检验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设计试制定型时； 

b) 产品结构、材料或工艺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停产超过 2年再恢复生产时； 

d) 转厂生产的产品试制完成时； 

e)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3 例行检验 

8.3.1 对每台出厂的产品，制造厂都应进行例行检验。 

8.3.2 例行检验过程中，若有任意一项不合格，则该产品不合格。 

8.3.3 经用户和制造厂双方协商，用户可在交货的产品中进行抽样检查试验，以验证例行检验结果。 

8.3.4 制造厂不具备检验条件时，可在用户现场进行检验。 

8.4 检验项目 

本标准中静压造型生产线检验项目均为例行检验。 

9 调试 

9.1 预调试 

静压造型生产线安装完成后，调试顺序及方法应符合表2要求。 

表2 预调试要求 

调试

顺序 
调试内容 调试步骤 要求 

1 液压站 

1、通过变量泵进行打压试验，从 4MPa 开始每增

加 2MPa 保持 10 分钟 
液压管路应无漏油点。 

2、用 12MPa 压力保压 2 小时。 
保压实验完成后，液压站每一个泵的压

力应单独达到系统压力。 

3、对蓄能器站充氮气。 氮气压力应低于系统压力 0.5MPa。 

2 
定位和手动

调试 

所有单机设备的定位机构调整到位并通过手动

方式检查。 
驱动、操作屏、输入输出信号应正确。 

3 联动调试 
1、辅线联动 辅线应完成连续动作。 

2、主机联动 主机与辅线应完成连续动作。在线砂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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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一次工作循环。 

4 
标定主机砂

斗称重 

按照电气程序要求进行电气调整后，以 50kg 为

单位，通过人工方式往加砂斗内加砂，对比电气

反馈数值。 

输入加砂数值与实际加砂重量偏差不应

超 3%，加砂响应时间不应超过 0.5s。 

5 
标定压实比

压 

按照电气程序要求进行比例溢流阀以及压力传

感器的电气调整后，向系统输入相关数值，然后

通过机械压力表反馈对比压力传感器反馈。从输

出压力的 50kg 开始每增加 10kg 标定一次。 

向系统输入数值后，实际产生的压力，

机械压力表和压力传感器反馈数值一

致。 

6 调整静压阀 
对静压阀开启距离进行调整，观察响应时间及是

否有泄漏。 

开启响应时间不超过 0.3s，且开启量符

合设计要求，无泄漏。 

7 
主机加砂压

实实验 

当设备满足空载运行条件，且砂处设备理能够供

砂时，通过设备进行加砂检验加砂量是否正确，

然后通过设备进行压实检验。  

加砂量应准确、分砂应均匀、压实比压

应正确，且能够压出符合设计要求的砂

型。 

9 负载调试 
主机带砂造型调试，检测出型成品率以及各辅机

设备的功能是否正常。 

出型成品率以及各辅机设备的功能应符

合设计要求。 

10 热试 全线进行浇注联动。 单条生产线生产率应符合设计要求。 

 

9.2 在空载和负荷工况下，静压造型生产线各设备运行时应无卡阻，无异常声响和振动，无漏水、漏

液、漏气现象。 

9.3 在负荷工况下，静压造型生产线连续无故障运行时间应不小于 8小时，生产循环节拍符合设计要

求。 

9.4 静压造型生产线各设备（液压系统除外）噪声应符合 GB 3096-2008 中 3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9.5 静压造型生产线试运行 3个月内，实际生产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累计故障时间不应大于总运行

时间的 3%。 

10 标志、包装和运输 

10.1 静压造型生产线的包装应符合 JB/T 8356.1和 JB/T 8356.2 的规定。 

10.2 静压造型生产线的标志和运输应符合 GB/T 25711-2010 中第 8章的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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